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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明 马玉忠 马俊德 聂利伟 张爱军

一、了解阜新弘霖矿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需求和进行安全评价业务委托的事宜，主要内容：1、项目规模；2、评价

范围；3、项目中所涉及的主在装置和附属情况；4、项目中存在的主要危险因素；5、客户的安全管理现状及经济状

况；6、项目安全评价的前置条件（检测检验、装置运行、管理人员的培训、证照是否到期）7、矿方要求完成时间

及对评价报告的要求；8、矿方的评价费用等。二、通过评价人员及专家现场考核，掌握和了解该煤矿的实际情况，

主要内容：1、收集信息，收集文字资料；2、实地观察，询问了解煤矿的安全生产设施、设备、管理情况；3、把煤

矿的有关设备、设施、现场实际状况，用影像资料保留下来；4、发现主要的危险有害因素，发现不利于安全生产的

因素。



项目基本情况

评价结论

投诉电话 0418-3980411 联系人 张沛丹

阜新弘霖矿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结论为合格。

本项目是阜新弘霖矿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。阜新弘霖矿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始建于1971年6月，1976年
9月投产，原为阜新矿务局平安煤矿五井。2001年经营转制后，更名为阜新弘霖矿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生产能力12
万t/a。2007年由辽宁德龙工程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《弘霖煤矿技术改造设计》，矿井生产能力为45万t/a，
2016年5月5日，经辽宁省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批复确定该矿生产能力为38万t/a。现为正常生产矿井。评价组根据国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程、规定，从“人、机、物、管、环”五个方面，通过审查资料图纸、现场检查、井
下勘察、访谈等形式，对煤矿的生产及辅助系统、安全管理系统存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进行了充分辨识、评估及定
性评价，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。通过评价提出下列问题：1、3303综放采煤工作面运输顺槽局部巷道失修；2、3303
综放采煤工作面有片帮超宽现象；3、3303综放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超前支护个别单体缺防倒绳；4、采区轨道下山
局部电缆吊挂不规范；5、3303运输顺槽局部电缆吊挂不规范；6、3303综放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局部地段煤尘较

大，未及时消尘；7、3303综放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有2个隔爆水袋水量不足。
矿方根据以上具体问题进行了整改，并提供了整改情况说明；我公司评价组对矿方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复查，复查

结果合格。


